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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案 

變 更 都 市 計 畫 
法 令 依 據 

都市計畫法第二十六條 
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二條 

擬 定 都 市 計 畫 機 關 內政部 

本 案 公 開 展 覽 
之 起 訖 日 期 

公 開

展 覽

第一次公開展覽 
自民國 98 年 04 月 01 日至民國 98 年 04 月
30 日止 
刊登報紙：民國 98 年 4 月 1 日至民國 98 年
4 月 3 日台灣新生報第 12 版 
第二次公開展覽 
自民國 101 年 08 月 01 日至民國 101 年 08
月 30 日止 
刊登報紙：民國 101 年 8 月 1 日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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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4 版)及民國 101 年 8 月 3 日蘋果日報(J5 版)

公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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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公開說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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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淡水鎮公所 
第二次公開說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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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民國 101 年 8 月 18 日上午 10 時 
地點：興仁國小 
時間：民國 101 年 9 月 1 日上午 10 時 
地點：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人 民 團 體 對 本 案 
之 反 映 意 見 詳見人民或團體陳情意見綜理表 

本案提交各級都市計畫 
委 員 會 審 核 結 果 

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 102 年 04 月 16 日第 801 次 
會議決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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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壹、 計畫緣起與目的 

一、 計畫緣起 

變更淡海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於民國 89
年 2 月公告發布實施，迄今已逾 12 年未再進行整體修訂，而本部

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於民國 98 年辦理本計畫區全區之數值地形圖

測量及都市計畫圖重製作業，並於 101 年 3 月檢送成果在案。因此

為因應計畫區內相關重大建設之開發及實際發展需求，及配合都

市計畫圖重製作業成果，爰辦理本計畫通盤檢討作業，以期促進

本計畫區內土地合理及有效利用。 

本案業經 89 年 11 月 9 日第 1 次專案小組至 102 年 02 月 19 日

第 8 次專案小組之審議，並經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 102 年 4 月 16
日第 801 次會審議通過，決議「有關變更計畫內容經委員會審議後

新增或超出原公開展覽範園者，請擬定單位於委員會審議通過

後，依都市計畫法第 19 條規定補辦公開展覽及說明會，公開展覽

期間無任何公民或團體提出異議或與本變更案無直接關係者，則

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審議；如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

體提出異議且與本變更案有直接關係者，則再提會討論。」（詳如

附錄一所示），據此製作都市計畫變更圖說並辦理第三次公開展

覽。 

二、 檢討目的 
(一) 因應生態城市理念，檢討並修訂淡海新市鎮未來發展定位、計畫目

標與發展策略。 

(二) 參考相關計畫、人民團體陳情意見以及計畫區實質發展現況，予以

重新檢討現行土地使用分區與公共設施計畫，以因應未來發展情

形與趨勢。 

(三) 修訂現行分期分區發展計畫及開發方式，以加速新市鎮開發。 

貳、 法令依據 

依據都市計畫法第二十六條及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

第二條之規定辦理通盤檢討規劃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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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變更內容 

表1 變更淡海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第一階段) 
變更內容綜理表 

編

號 
案

號 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理由 

現行計畫 新計畫

9 變
9 

計畫區南

側，文小

(八)北側 

醫療專用區 
(醫專二) 

(3.38 公頃) 

倉儲批發

專用區 
(3.38 公頃) 

1.新市鎮鄰近地區醫療資源已趨完

備，目前醫專二無使用之需求，且

此專用區位於交通便利的淡金路

(台 2 省道)上，又有淡水捷運延伸

線-綠山線(計畫中)行經，未來透過

大眾運輸導向發展及土地開發，再

加上捷運所帶來的人潮，為有效利

用交通便捷之特性，建議變更為可

提供一般倉儲業、一般批發業、批

發零售業設立倉儲批發、大型賣場

及相關設施使用之倉儲批發專用

區，以滿足淡芝地區生活購物需

求。 
2.配合交通部高速鐵路工程局辦理

淡水捷運延伸線，就淡水捷運延伸

線綜合規劃內容 G4 站用地之需

求，劃設捷運車站專用區。 

醫療專用區 
(醫專二)  

(0.30 公頃) 

捷運車站 
專用區 

(0.30 公頃) 

11 逾 
79 

綠(九)南側 住宅區 
(0.07 公頃) 

道路用地 
（人行步道）

（0.07 公頃）

配合計畫區外交通路網，計畫區
內之住宅區，依照沿等高線順接
至防坡堤邊界，並延伸至溝渠用
地，劃設人行步道，以作為道路
兼綠地供人車通行使用。 

13 變 
15 

公(二十三)
東側 

政商混合區 
(0.10 公頃) 

綠地(綠十六)
(0.10 公頃) 

現況為地下為共同管道出如入口

埋設處，故變更為綠地以防止開

挖，亦可綠化市中心。 

14 逾 
62 

公（二十三） 
北側 

公園用地 
（公二十二）

（0.04 公頃）

道路 
（0.04 公頃） 太子廟為地方信仰中心，且已劃

為保存區，考量通行問題及未臨
道路無法指定建築線，故於公二
十二劃設計畫道路供通行。 

住宅區 
（6 平方公尺）

15 逾 
77 

公（六） 
西側 綠地 

（綠十一） 
（0.19 公頃）

學校用地 
（文小六） 
（0.13 公頃）

文小六用地南側及東側之住宅區
的南側未臨計畫道路，將無法指
定建築線，同時要增加此區南北
縱向串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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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案

號 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理由 

現行計畫 新計畫

    住宅區 
（0.06 公頃）

 

綠地 
（綠十一） 
（0.01 公頃）

道路用地 
（0.01 公頃）

學校用地 
（文小六） 
（0.18 公頃）

道路用地 
（0.18 公頃）

16 逾 
78 

公八西側 住宅區 
（0.08 公頃）

溝渠用地 
（0.08 公頃）

由於第一期發展區內公司田溪已
整治完成，為保存公司田段 112
地號臨公司田溪之蟾蜍石，應配
合公司田溪整治完工後之地形
圖，將公司田 112 地號中蟾蜍石
保存位置排除於住宅區中，以免
日後住宅區開發遭到破壞。 

註 1：表內面積僅供參考，實際應依核定圖實際分割測量為準。 
註 2：本計畫未指明變更之處，應以現行計畫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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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變更淡海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第一階段)變更位置示意圖 

註：本次公開展覽變更案編號以灰色底色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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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檢討後實質計畫 

壹、 計畫範圍及面積 

本計畫位處台北都會區之西北隅，屬於新北市淡水區行政轄區內，

緊鄰淡水都市計畫區北側，南、北以台 2 省道之 2 號橋與 9 號橋為界，

西至台灣海峽，東至淡水鎮水源國小；現行計畫面積為 1756.31 公頃，

配合都市計畫圖重製作業，檢討後計畫面積調整為 1,748.75 公頃。整個

特定區南距台北市約 16 公里，北到三芝鄉約 6 公里，其東側臨近陽明

山國家公園，其地理位置如圖 2 所示。 

 

圖2 變更淡海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第一階段) 
地理區位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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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計畫年期 

原主要計畫之計畫年期為民國 79 年至 103 年，時程長達 24 年，

於此時期中已開發區區徵作業（約佔新市鎮面積之 25%）之銷售狀

況至 99 年財務始轉虧為盈。考量新市鎮後期發展區尚有大片土地

尚未開發，且依第一期發展區開發約 20 年土地銷售作業之經驗，

故後期開發依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所訂最長之 25 年為

計畫年期。 

本次修訂分期分區採二期四區開發，開發方式採區段徵收或其

他多元開發方式辦理，考量後期發展區未來辦理區段徵收及多元開

發地區之主要公共設施建設，尚須視新市鎮開發基金財務狀況及開

發許可、容積移轉等實際辦理情形以決定投入時機，故後期發展區

以 100 年為基期，目標年訂為 125 年；惟淡海新市鎮應以整體觀之，

故修訂整體計畫年期為 79～125 年，實則是將目標年延長至 125 年。 

參、 計畫人口 

為因應淡海新市鎮未來願景與發展定位，加速產業與交通之進

駐，並朝向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OD）及考量未來輕軌運量及營運

需要，後期發展地區部分容積率予以適度調高，計畫人口則以維持

原計畫人口 30 萬人為原則。 

肆、 土地使用計畫 

一、 住宅區 

維持現行計畫使用，劃設面積約 694.29 公頃。 

二、 中心商業區 

維持現行計畫使用，劃設面積約 84.97 公頃。 

三、 海濱商業區 

維持現行計畫使用，劃設面積約 31.54 公頃。 

四、 鄰里商業區 

維持現行計畫使用，劃設面積約 13.60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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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政商混合區 

現行計畫面積為 5.76 公頃，配合本次通盤檢討變更部分政商

混合區為綠地用地，檢討後面積為 5.66 公頃。 

六、 產業專用區 

維持現行計畫使用，劃設面積約 101.63 公頃。 

七、 行政區 

維持現行計畫使用，劃設面積約 1.02 公頃。 

八、 文教區 

維持現行計畫使用，劃設面積約 7.08 公頃。 

九、 保存區 

現行計畫面積 2.04 公頃，配合重製檢討作業變更部分保存區

為廣場用地及住宅區，檢討後面積為 1.99 公頃。 

十、 海濱遊憩區 

維持現行計畫使用，劃設面積約 150.47 公頃。 

十一、 高爾夫球場專用區 

配合現況發展情形，維持現行計畫使用，劃設面積約

29.90 公頃。 

十二、 高爾夫球場專用區兼公園 

配合現況發展情形，維持現行計畫使用，劃設面積約

13.05 公頃。 

十三、 私立新埔工專用地 

維持現行計畫使用，劃設面積約 9.46 公頃。 

十四、 車站專用區 

維持現行計畫使用，劃設面積約 2.94 公頃。 

十五、 藝術文化專用區 

維持現行計畫使用，劃設面積約 4.39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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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六、 醫療專用區 

現行計畫面積 6.22 公頃，配合本次通盤檢討變更醫療專

用區為倉儲批發專用區，檢討後面積為 2.54 公頃。 

十七、 倉儲批發專用區 

本次檢討配合實際發展需要，變更醫療專用區為倉儲批發

專用區，面積為 3.38 公頃。 

十八、 加油站專用區 

維持現行計畫使用，劃設面積 0.64 公頃。 

十九、 電信事業專用區 

維持現行計畫使用，劃設面積 0.35 公頃。 

二十、 第一類型郵政專用區 

維持現行計畫使用，劃設面積 0.44 公頃。 

二十一、 捷運車站專用區 

本次通盤檢討配合配合交通部高速鐵路工程局辦理淡水

捷運延伸線，就淡水捷運延伸線綜合規劃內容 G4 站用地之需

求，本次檢討後計畫面積 0.30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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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公共設施計畫 

一、 機關用地 

維持現行計畫所劃設 1 處機關用地（政）及 6 處機關用地，

計畫面積約為 18.94 公頃。 

二、 學校用地 

(一) 文小用地 

現行計畫面積為 34.58 公頃，共劃設 14 處，本次檢討後計畫

面積 34.39 公頃。 

(一) 文中用地 

現行計畫面積為 29.55 公頃，共劃設 10 處，本次檢討後維持

原計畫。 

(二) 文高用地 

現行計畫面積為 16.29 公頃，應由教育部主管機關研定整體

配置計畫後劃設，共劃設 2 處，本次檢討後維持原計畫。 

三、 公園用地 

現行計畫面積為 105.38 公頃，符合「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

實施辦法」之規定，惟為配合重製疑義作業變更，檢討後共劃設

27 處公園用地，計畫面積共計為 105.42 公頃。 

四、 體育公園用地 

現行計畫體育公園面積為25.08公頃，共劃設1處。本次檢討

後維持原計畫。 

五、 體育場用地 

現行計畫面積為 6.36 公頃，共劃設 1 處。本次檢討後維持原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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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綠地用地 

配合本次通檢調整後，計畫面積為 22.44 公頃。 

七、 廣場用地 

現行計畫面積 0.68 公頃，共劃設 3 處，本次配合配合重製疑

義作業變更，檢討後計畫面積為 0.71 公頃。 

八、 停車場用地 

現行計畫面積 1.01 公頃，共劃設 1 處，本次檢討後維持原計

畫。 

九、 變電所用地 

現行計畫面積 6.55 公頃，共劃設 5 處，本次通檢配合相關設

備裝置之需求，變更部分捷運機廠用地及體育公園用地為變電所

用地；另外配合現況使用，將公用事業用地指定為變電所用地；

檢討後共劃設 6 處變電所用地，計畫面積為 6.76 公頃。 

十、 捷運變電所用地 

現行計畫面積 0.14 公頃，共劃設 1 處，本次檢討後維持原計

畫。 

十一、 電信事業用地 

現行計畫面積 0.69 公頃，共劃設 2 處，本次檢討後維持

原計畫。 

十二、 自來水事業用地 

現行計畫面積 2.15 公頃，共劃設 1 處，本次檢討後維持

原計畫。 

十三、 污水處理廠用地 

現行計畫面積 16.47 公頃，共劃設 2 處，配合重製作業及

本次檢討後計畫面積為 16.28 公頃。 

十四、 垃圾焚化爐用地 

現行計畫面積 10.58 公頃，共劃設 1 處，配合重製作業及

本次檢討後計畫面積為 10.81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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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捷運機廠用地 

現行計畫面積為 4.26 公頃，共劃設 1 處，本次檢討後維

持原計畫。 

十六、 瓦斯用地 

現行計畫面積為 0.90 公頃，共劃設 1 處，本次檢討後維

持原計畫。 

十七、 溝渠用地 

配合現況實際開闢情形，本次通檢調整後，劃設面積約

27.31 公頃。 

十八、 園道用地 

維持現行計畫劃設園道用地情形，調整計畫面積約為

41.24 公頃。 

十九、 道路用地 

現行計畫面積為 218.06 公頃，為維持路型完整及考量發

展之需求變更部分道路用地為公園用地，檢討後計畫面積為

218.38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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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變更淡海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第一階段) 
土地使用面積表 

項 目 計畫面積(公頃) 
佔計畫總面積 

百分比(%)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 宅 區 693.84  39.68  
住 宅 區 （ 附 ） 0.45  0.03  
中 心 商 業 區 84.97  4.86  
海 濱 商 業 區 31.54  1.80  
鄰 里 商 業 區 13.60  0.78  
政 商 混 合 區 5.66  0.32  
產 業 專 用 區 101.63  5.81  
行 政 區 1.02  0.06  
文 教 區 7.08  0.40  
保 存 區 1.99  0.11  
海 濱 遊 憩 區 150.47  8.60  
高 爾 夫 球 場 專 用 區 29.90  1.71  
高爾夫球場專用區及公園 13.05  0.75  
私 立 新 埔 工 專 用 地 9.46  0.54  
車 站 專 用 區 2.94  0.17  
藝 術 文 化 專 用 區 4.39  0.25  
醫 療 專 用 區 2.54  0.15  
倉 儲 批 發 專 用 區 3.38  0.19  
電 信 事 業 專 用 區 0.35  0.02  
加 油 站 專 用 區 0.64  0.04  
第 一 類 型 郵 政 專 用 區 0.44  0.03  
捷 運 車 站 專 用 區 0.30  0.02  
小 計 1159.70  66.32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 關 用 地 18.94  1.08  
文 小 用 地 34.39  1.97  
文 中 用 地 29.55  1.69  
文 高 用 地 16.29  0.93  
公 園 用 地 105.42  6.03  
體 育 公 園 用 地 25.08  1.43  
體 育 場 用 地 6.36  0.36  
綠 地 22.44  1.28  
廣 場 用 地 0.71  0.04  
停 車 場 用 地 1.01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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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計畫面積(公頃) 
佔計畫總面積 

百分比(%) 
變 電 所 用 地 6.76  0.39  
捷 運 變 電 所 用 地 0.14  0.01  
電 信 事 業 用 地 0.69  0.04  
自 來 水 事 業 用 地 2.15  0.12  
污 水 處 理 廠 用 地 16.28  0.93  
垃 圾 焚 化 爐 用 地 10.81  0.62  
捷 運 機 廠 用 地 4.26  0.24  
瓦 斯 用 地 0.90  0.05  
溝 渠 用 地 27.31  1.56  
道 路 用 地 218.38  12.49  
園 道 用 地 41.24  2.36  
小 計 589.05  33.68  

合 計 1748.75  100.00  
註: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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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變更淡海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 
公共設施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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